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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不予受理通知书
冀震受通字〔20XX〕  号

XXX建设单位：
你单位于    年    月   日向本行政机关提出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抗震设防要求审定的申请收悉。经初步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该申请事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请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请。
    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中国地震局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许可专用章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年xx月xx日



附件4


补正材料通知书
冀震受通字〔20XX〕  号

XXX建设单位：
你单位于    年    月   日向本行政机关提出“XXXXXXX抗震设防要求审定”的申请收悉。经初步审查，该申请存在材料欠缺或表达不清，请你在收到本补正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补正，逾期不补正的，视为放弃本次申请。补正申请材料时间不计入审查期限。
    需补正的材料如下：
    1.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许可专用章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年xx月xx日



附件5



受理通知书
冀震受通字〔20XX〕  号

XXX建设单位：
你单位于    年    月   日向本行政机关提出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抗震设防要求审定的申请收悉。经初步审查，符合法定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，决定予以受理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许可专用章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年xx月xx日






附件6

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	冀震许决字〔20XX〕  号

XXX建设单位：
你单位于    年    月   日向本行政机关提出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抗震设防要求审定的申请。经审定，因《XXX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》不符合             
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决定不予行政许可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中国地震局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许可专用章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年xx月xx日


附件7
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冀震许决字〔20XX〕  号

XXX建设单位：
你单位于    年    月   日向本行政机关提出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抗震设防要求审定的申请，符合法定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经对《XXXX地震性评价报告》进行审定，该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如下：
（一）区域和近场区地震活动性、地震构造环境及场区主要断裂活动性的分析评价意见;
（二）工程场地地震地质灾害初步评价意见;
（三）场地地震动参数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许可专用章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年xx月xx日
